贺州市平桂电力售电有限公司2026年财务专业资产评估中介服务项目质量及相关要求

一、内容及质量要求

（一）项目名称：

贺州市平桂电力售电有限公司财务专业资产评估中介服务项目质量公开采购项目，标的名称：财务专业资产评估中介服务项目。本标的资产评估中介服务项目概况为：为规范资产评估行为，保护资产评估当事人合法权益和公共利益，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制定资产评估要求及目标，聘请评估机构对不动产、动产、无形资产、企业价值、资产损失或者其他经济权益进行客观、公正合理的评定估算，并出具评估报告的专业服务行为。

招标范围与服务期

本项目招标范围为：协助服务单位开展资产评定、估算出具评估报告。

项目服务期为2026年。

（二）项目工作目标

为配合公司资产评估工作，严格执行国家、南方电网公司、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颁发的规程、规定、规范和标准，开展资产评定估算，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制定资产评估要求及目标。                                        

（三）项目服务内容

项目服务内容为：协助服务单位贺州市平桂电力售电有限公司开展资产评估、估算，出具评估报告。

服务内容具体来说，系为提供评估对象的资产产权所属单位、评估目的、对象、范围、费用、财务会计信息和其他必要资料。

二、项目服务要求

（1）中标方按照资产评估要求，开展本专业领域资产具体评估工作。 

（2）中标方应派出符合资格的资产评估专业人员按照资产评估的有关法规和规范要求，拟定资产评估工作方案和工作计划，确定评估途径和方法，并就资产评估的重大政策、标准方法和技术问题与招标方保持密切沟通。派出的工作人员应当遵守招标方的日常工作管理规定。中标方的派出人员应事先经招标方审核通过。

（3）中标方应配合招标方相关经济行为的实施进度，在合理的工作时间内完成评估分析、估算，并及时向招标方反馈有关问题。

（4）中标方应恪守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按照约定时间和资产评估规范中对评估质量和评估报告的要求，完成评估业务，发表专业意见，出具评估报告书，并就评估依据、评估原则向招标方进行解释说明。

三、项目技术要求 

（1）明确评估目的与范围:与招标方确认评估目的，准确界定评估对象，避免遗漏或错评。

（2）资料收集完整合规。

（3）根据评估对象特性与评估目的，选择最恰当的评估方法。

（4）现场勘查全面细致，参数测算科学严谨。

（5）资产评估报告内容完整规范。
四、项目进度要求 

中标方须响应并承诺下列要求：中标方根据招标方要求的服务交付日期，提出详细的项目进度表及工作组织安排，合同签订时将在此基础上确定最终进度。中标方应明确对最短可行项目进度的承诺。

五、项目联络要求 

（1）为审查和确认工作进展，便于合同按期执行，在系统服务过程中中标方根据招标方要求召开联络会，协调解决项目实施中的工作。

（2）联络会内容由招标方确定，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内容：

确认服务是否满足规范书要求。

确认服务的实施方案。

检查、确认中标方提供的成果是否符合要求。

其他有关事项。

六、 服务人员素质和人数要求 

（一）服务团队 

（1）中标方应在建议书中明确，参与资产评估中介服务团队人员及其简历。服务团队按评估项目实际需要进行配备，驻场人员需配合招标单位开展资产评估工作。

（2）驻场服务人员专职于服务内容的现场服务，不得以任何形式兼职其他项目内容；其他人员提供7x24小时热线电话、疑难问题解答及响应时间内得到相应的技术支持服务。

（3）招标方有对中标方所提供的服务团队人员进行面试的权力，对于不满足招标方要求的人员，招标方有权要求中标方无条件的更换人员，且不能影响项目进度。

（4）中标方必须向招标方保证人员组织的稳定性，在系统服务期间，中标方不得抽调和随意变更服务团队人员。在本项目结束前，参加本项目的服务团队人员变动必须取得招标方同意，并立即安排候补人员予以补充。招标方保留拒绝中标方人员变更要求的权利。

（二）技能、资格要求 

（1）中标方项目负责人须具备以下经验或资历：具备资产评估中介服务项目经验，能独立协助资产专责完成账卡物工作目标，能带领团队较好完成工作任务；投标时需提供人员情况简介。

（2）驻场服务人员须具备以下经验或资历：具备资产评估中介服务项目经验，熟悉电网管理平台功能、常见问题处理方法；投标时需提供人员情况简介。

（3）服务团队人员须具备以下经验或资历：至少 2 人具备资产评估中介服务项目经验，熟悉电网管理平台功能、常见问题处理方法；投标时需提供人员情况简介。

（4）其他要求中标方须具备软硬件相关维保服务项目经验。投标时提供软工作服务方案，包括但不限于：专业技术问题解答、项目组织和管理、服务流程服务保障资源、投标人实施本服务的优势等。

七、项目评审与验收要求 

（1）中标方应按照《资产评估法》、《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资产评估准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及《南方电网公司资产价值管理办法》、《南方电网公司国有资产评估管理细则》等南方电网公司资产评估要求，组织编制资产评估报告。

（2）资产评估报告应通过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或南方电网公司核准（备案）后5个工作日内由招标方完成验收，不需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或南方电网公司核准（备案）的评估报告在正式报告出具后5个工作日内由招标方完成验收。

（3）中标方向招标方出具验收合格的书面意见。                                                    

八、项目技术资料和文件要求 

（1）中标方提供的文件和资料应能满足招标方进行服务和进一步完善的需要，应符合招标方标准规格。

（2）中标方应向招标方需求提供项目的全部过程资料的电子版。

九、项目其他服务要求 

（1）所有服务方式均为中标方服务，即由中标方派员到用户现场。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均由中标方承担。

（2）对于不能明确是否是中标方服务出现问题时，中标方应尽力配合招标方和其他供应商进行检查，在必要时，能在上述响应时间内到达现场协助排除问题。

（3）中标方必须有专门的服务部门及规范的服务服务管理体系，须在招标方当地有专业服务人员，能按要求及时响应。

（4）服务考核办法参照《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信息类服务商管理业务指导书》执行。

